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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生技園區 
多功能廳及大會議室使用辦法 版本日期：112/08 

⼀、 申請⼈資格： 

1. 團體:法⼈或非法⼈團體(包括公司、學校、機關、機構及項國內各級政府登記之合法社團)。 

2. 個⼈:年滿18歲且具有⾏為能⼒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持有⼯作許可證之外籍⼈⼠。 

⼆、 申請內容以下列活動為主：表演藝術、音樂會、藝⽂活動、座談、演講、論壇、研討會、教育訓練、發表會、記者會、

影片及電影放映或拍攝等相關類型之活動。 

三、 申請作業： 

1. 申請⼈應填具「場地租借申請表」。 

2. 營運單位於收到申請後五個⼯作天完成審核，並通知審核結果及後續送件事宜，申請案件得由營運單位依活動內容品

質及場地技術安全為主要考量，保有審核申請案件與核定權利。 

3. 申請⼈應於接獲審核通知後五個⼯作天內，完成匯款繳交保證⾦及50%之場地租借費用，並檢附匯款證明，逾期視

同自動放棄，如租用⼤會議則需全額繳款。 

四、繳費： 

1. 場地租借收費標準：(幣別:新台幣元) 
 

 使用類型 商用、會議 備註 

使用時段 使用目的 平 日 
(週一 9:00~週五 17:00) 

假 日 
(週五 18:00~週日 22:00) 

(例假日前一晚18:00~假日全天) 

座位數:342 

早場 
 

0800-1200 

佈置/彩排 $13,000/時段 $15,000/時段 1. 多功能廳場地租借使用空間

包含展演廳、前廳、貴賓休

息室、男/女化妝室、團練室

(小會議室)等。 

2. 該租借費用包含由本單位提

供舞監1位和中控室工程師1 

位等2位人員之費用。 

正式使用 $40,000/時段 $50,000/時段 

午場 
 

1300-1700 

佈置/彩排 $15,000/時段 $15,000/時段 

正式使用 $40,000/時段 $50,000/時段 

晚場 
 

1800-2200 

佈置/彩排 $15,000/時段 $15,000/時段 

正式使用 $40,000/時段 $50,000/時段 

休息時段 休息時段使用:係指裝台(佈置)/彩排/演出之空檔期間使用，指： 

12:00-13:00、17:00-18:00； 計費標準：不分平、假日：$5,000/小時； 

 
超時/逾時 

超時使用：係指上述早午晚三場時段與休息時段以外的時間，即上午 9:00 之前、晚上 22:00 之後計

費標準：如逾時使用空間及設備，需先徵求本單位同意，逾時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收費 

超時計費 :  08:00-09:00、22:00-23:00，平日：$10,000元/時，假日：$12,000 元/時

逾時計費 : 23:00-隔日07:00平日：$20,000元/時，假日：$24,000 元/時 

 
注意事項 

一、本表相關費用皆為未稅價格。 

二、場租包含舞台燈光、音響、麥克風使用；使用單位請自備節目相關負責人員。 

三、大型物品如需清運，清潔費另計。 

四、配合園區營運，08:00-22:00 以外的佈置/彩排時間如需加開冷氣，需另付空調費$1500元/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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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類型 表演藝術 備註 

使用時段 使用目的 平 日 
(週一 9:00~週五 17:00) 

假 日 
(週五 18:00~週日 22:00) 

(例假日前一晚18:00~假日全天) 

座位數:342 

早場 佈置/彩排 $13,000/時段 $13,000/時段 1. 多功能廳場地租借使用空間

包含展演廳、前廳、貴賓休

息室、男/女化妝室、團練室

(小會議室)等。 

2. 該租借費用包含由本單位提

供工作人員前台3位、舞監1 

位、中控室工程師1位等5 位

人員之費用。 

0900~1200 正式使用 $30,000/時段 $40,000/時段 

午場 佈置/彩排 $15,000/時段 $15,000/時段 

1300~1700 正式使用 $32,000/時段 $45,000/時段 

晚場 佈置/彩排 $15,000/時段 $15,000/時段 

1800~2200 正式使用 $40,000/時段 $50,000/時段 

休息時段 休息時段使用:係指裝台(佈置)/彩排/演出之空檔期間使用，指：12:00-13:00、17:00-18:00； 計

費標準：不分平、假日：$5,000/小時 

 
超時/逾時 

超時使用：係指上述早午晚三場時段與休息時段以外的時間，即上午 9:00 之前、晚上 22:00 之後

計費標準：如逾時使用空間及設備，需先徵求本單位同意，逾時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收費 

超時計費 :  08:00-09:00、22:00-23:00，平日：$10,000元/時，假日：$12,000 元/時

逾時計費 : 23:00-隔日07:00平日：$20,000元/時，假日：$24,000 元/時 

 
注意事項 

一、本表相關費用皆為未稅價格。 
二、場租包含舞台燈光、音響、麥克風使用；使用單位請自備節目相關負責人員。 

三、場勘/技術測試至多3次(不含技術會議)，每次30分鐘，如需第4次場勘/技術測試請參考以上收費標

準。包含一次技術會議，至遲於使用場地30日前舉行會議，相關時間安排需與營運單位人員聯繫。 

四、大型物品如需清運，清潔費另計。 

五、配合園區營運，08:00-22:00 以外的佈置/彩排時間如需加開冷氣，需另付空調費$1500元/時。 

 

單獨租借空間 租借費用 時段 
 

備註 

標的 容納⼈數 新臺幣 
 

早場 
08:00-12:00 

一、本表相關費用皆為未稅價格。 
二、超時使用：係指上述早午晚三場時段

與休息時段以外的時間，即上午 
8:00 之前、晚上 22:00 之後。 

三、超時計費: 07:00-08:00、22:00- 
23:00，以每小時租借費用計。 

四、逾時計費 : 23:00-隔日07:00，按每 
小時雙倍租借費用計。 

五、配合園區營運，08:00-22:00 以外的
時段如需加開冷氣，需另付空調費 
$1500元/時。 

⼤會議室 70~100⼈ 8,000元 

前廳 
 

12,000元 
午場 

13:00-17:00 
團練室 

(小會議室) 60~80⼈80 5,000元 
 

晚場 
18:00-22:00 貴賓(指揮) 

休息室 
1~4人 5,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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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繳費之匯款⽅式如下: 

銀⾏：第⼀商業銀⾏南港分⾏ ⼾名：世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：101-10-106396 

3. 於使用場地前30日，與營運單位共同召開技術會議，確認所需使用之租賃設備。 

4. 於租借日期前15日完成繳交剩餘50%之場地租借費用，即以租借日期之前日計15日，為繳費期限(例如:租借日為1月

31日，則繳費期限為1月16日，需繳清剩餘50%之場地租借費用及設備租賃費用)，未能如期繳納者，視同申請使

用場地⼿續未完成，營運單位得終⽌合約且不退還已繳之費用。 

5. 使用場地結束後，若有額外增加費用(包括但不限於延長使用、清潔、修繕等)，申請單位應於收到報價單五個⼯

作天內匯款⾄前述帳⼾補繳。 

6. 繳費⽅式僅接受匯款支付，匯款後請將匯款單據掃描檔寄⾄場地管理窗⼝信箱：anna.lee@tecnos.com.tw、

ryan.jiang@tecnos.com.tw 

 

五、保證⾦： 

1. 保證⾦計費⽅式: 多功能廳場地，係以單⼀活動場次(即活動場次需為連續使用時段，例如:活動場次租借使用為早 

場及午場、或晚場跨日⾄隔日早場、或單⼀活動場次為連續⼆天(含)以上租用場地使用等相關情形)，就租借使用  

收⼀次保證⾦計新台幣20,000元。其餘則分別按使用時段，依次收取場地使用保證⾦。 

2. 除多功能廳外，其餘租借標的、佈置/彩排及休息時段，則無須支付保證⾦。 

3. 場地使用保證⾦繳交後，於活動開始前15日取消租借者，無條件沒收全部已繳費用，僅無息退還保證⾦。 

4. 申請⼈所繳之保證⾦，俟使用完畢且應負責場地及相關設施清理復原及器材點交，經營運單位檢查確定無毀損之情事

或已履⾏損害賠償、回復原狀之責任後，由營運單位確認無誤並辦理結案，另按通知之日期無息匯款退還保證⾦。 

 

六、 取消： 

1. 活動取消租借者，無條件沒收全部已繳費用，僅無息退還保證⾦。 

2. 變更活動之租借日期應於變更申請日起⼀年內使用完畢。逾期視為活動取消，應無條件由營運單位沒收全部已繳 費

用，僅無息退還保證⾦。 

 

七、變更： 

1. 活動因故改期或調整內容，應於活動開始前15日告知營運單位，經確認後完成變更⼿續，以⼀次為限，否則應以 原

租借之約定履⾏租借費用給付之義務。倘遲於15日內提出變更，則須酌加收總費用10%，作為變更⼿續費。 

2. 變更活動之租借日期應於提出變更申請日起算⼀年內，為場地租借使用完畢。 

3. 場地租借時間如因不可歸責申請⼈事由，導致無法租借，營運單位得保有更換時間之權利，場地保證⾦及租借  權

利得延展，延展期限以⼀年內⼀次為限；申請⼈亦可提出書面說明，解除本次租借，營運單位將全額退還已  繳

費用，申請⼈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營運單位求償。 

⼋、 限制：如遇下列情事之⼀者，營運單位有權要求立即改善或停⽌申請⼈之使用權，並不退還所繳場地保證⾦、租借費用，

且營運單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1. 申請⼈舉辦之活動違反法律、⾏政命令或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。 

2. 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且未事先向營運單位申請變更。 

3. 損壞場地、附屬設施及設備。 

4. 參與活動⼈員經勸導後仍不遵守本辦法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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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責任歸屬： 

1. 申請⼈依法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並於活動前15日完成投保事宜，貴重物品申請⼈需自⾏加派保全⼈員，營 運

單位不負擔任何公共安全、災害、竊盜等相關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. 申請⼈於使用期間應妥善使用場地設備及附屬設施，並注意安全，如遇所屬⼈員傷亡，需自⾏負擔醫療與賠償 責

任。 

 

⼗、 損害及賠償： 

1. 申請⼈於使用期間須負場地及附屬設施之清理及保管責任，活動結束後回歸場地原貌，若有毀損或髒亂情事， 

致使營運單位需另⾏雇員清潔或復原場地及附屬設施，則申請單位應於收到報價單後5個⼯作日內支付該清潔   與

復原之相關費用。 

2. 場地及附屬設施使用完畢，如未恢復原狀，營運單位得暫停保證⾦之退還程序。若場地、附屬設施、設備遭到  損

壞或設備遺失時，視情況之嚴重程度，依照本辦法規定辦理賠償事宜。 

3. 賠償價格，以遺失或損毀時重置同等級及規格之原廠價格為準，並加計施⼯費用，整體賠償⾦額以營運單位提  供

之廠商報價單為依據，並於收到報價單後5個⼯作日內清償。 

4. 若有故意或嚴重破壞場地、附屬設施及設備，申請⼈將被禁⽌再次租借本場地。 

 

⼗⼀、   場地使用規範：為維護環境安全與整潔，敬請遵守下列規範： 

1. 活動⽂宣上地點相關⽂字請填寫正確，例：「本活動地點位於台北⽣技園區之『多功能廳』」。 

2. 場佈時若需臨時停車進⾏卸貨，請先⾏告知營運單位承辦⼈，並依指定位置臨停，臨停卸貨僅限30分鐘。 

3. 申請⼈須自⾏負責佈置及搬運，營運單位不提供⼈⼒協助，亦不提供倉儲空間。 

4. 申請⼈自⾏攜帶之器材、設備需自負保管責任，若有遺失，營運單位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5. 進、撤場時地板、電梯請做保護措施，損壞需負賠償責任。 

6. 使用期間僅提供基本用電，不得使用發電機或拉線。若因使用裝置器材不當或擅自變更電⼒線路⽽造成營運單 

位財產損毀，應負責維修及負擔⼀切賠償責任。 

7. 不可任意貼黏物品，若有必要，請先向營運單位確認黏貼⽅式，並於使用完畢後恢復原貌。 

8. 未經許可不得擅用未租借之電⼦設備。 

9. 場地內全面禁⽌飲食、吸菸、嚼食檳榔及⼝香糖。如有違反，營運單位得逕⾏制⽌或終⽌租借使用；如造成場 

地、附屬設施及設備因之損害，得向申請⼈求償。 

10. 場地範圍外（含公共區域）不得進⾏活動；如須擺設指引或告示，請依營運單位指定地點擺放。 

11. 本場地相鄰辦公區，活動期間請控制音量，以免⼲擾他⼈安寧。夜間活動請於使用時段內撤場完畢。 

12. 活動所產⽣之廢棄物，由申請單位自⾏丟棄。 

13. 場地使用結束後，需將場地及附屬設施復原，未復原者則扣押保證⾦，若保證⾦不⾜負擔時，需於營運單位提 

出報價單後五個⼯作日內將餘額補⾜。 

14. 申請⼈提出場地申請時，均視為同意前述各項規定；其他事項依現場營運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